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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小企业声明函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

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单位名称）洛宁县教育体育局 的 洛

宁县教育体育局洛宁县 2025 年校舍维修项目、一标段：洛宁县教育体育局洛宁县 2025

年校舍维修项目一标段 (项目名称、标段）的采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

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或者: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

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标的名称）洛宁县教育体育局洛宁县 2025 年校舍维修项目、一标段：洛宁县

教育体育局洛宁县 2025 年校舍维修项目一标段 ，属于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建筑业 ；承建（承接 ）企业为 (企业名称)特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_ 107 _

人，营业收入为_ 763.516652 _万元，资产总额为_ 121.576541 _万元，属于 小型企

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2、(标的名称）/ ，属于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承建（承接）企业为 /(企

业名称) ，从业人员_ / _人，营业收入为_ / _万元，资产总额为_ / _万元，属于 /(中

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

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投标人： 特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日期：2025年11月6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

立企业可不填报。

2、中小企业划分标准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财政部

《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

3、本项目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为：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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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

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 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

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 / 单位的 / 项目、标段采购活

动提供本单位的服务。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声明：我公司不属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投标人： 特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日期：2025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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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企业证明文件

说明：投标人为监狱企业的，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

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声明：我公司不属于监狱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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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投标承诺函

投标承诺函

致：洛宁县教育体育局（填写招标人名称）：

我单位在 洛宁县教育体育局洛宁县 2025 年校舍维修项目 项目 一标段：洛宁县

教育体育局洛宁县 2025 年校舍维修项目一标段 标段投标中自愿作出以下承诺：

一、我单位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能力，自愿参加该标段投标活动，严格遵守《中华

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诚信经营，不存在以下任何情形之一：

1. 为本标段前期准备提供设计或咨询服务的法人；

2.为本标段的监理人、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的；

3.与本标段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同为一个法定代表人的；

4.与本标段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相互控股或参股的；

5.与本标段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相互任职或工作的；

6.被责令停业、被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被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或的；

7.被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的；

8.进入清算程序或宣告破产的；

9.因财产被接管、扣押、查封或冻结而丧失履约能力的；

10.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且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

11.与本招标项目的其他投标人为同一单位负责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

12.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拟派项目经理被列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黑

名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或信用中国网站“重点领域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

13.在河南省建筑市场公共服务平台资质状态栏被标注“注册人员不足”等资质异

常的；

14.在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撤销投标文件；

15.中标后在规定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签订合同，或者不按招标文件规定

提交履约保证金。

二、在本项目投标中不存在串通投标、租借资质以及弄虚作假投标等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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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拟派的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签名）毛鹏 对所在单位参与本次投

标知情，投标中使用的本人相关业绩真实有效；本人未在其他项目上任职项目经理，或

虽在其他项目上任职项目经理，承诺本项目中标后能够从其他任职项目撤离。

四、同意将承诺和践诺信息作为我单位信用记录由“信用洛阳”网站归集并合规应

用。

以上承诺如有虚假，自愿放弃 1年内在洛阳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中免收投标保证

金的资格；招标人有权取消我单位投标资格或中标资格、拒签或提前终止合同，给招标

人造成损失的，自愿承担赔偿责任；接受有关部门的处罚，并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

责任。

特此承诺。

投标人： 特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日期：2025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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